
 

 

生命﹝2015﹞3号 

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进教师聘用管理办法（暂

行）》（校人发〔2014〕382 号）的相关规定，为保证我院新

进教师选聘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选聘工作程序 

（一）岗位确定 

学院根据学科发展需求和师资队伍现状，结合承担教

学、科研实际任务的需要，在汇总各系（所）上报的年度用

人计划的基础上，征求各学科带头人意见、教授委员会讨论、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后，提出拟接收教师的学科（专业）

方向、学历（学位）、聘期内的具体岗位要求和需求数量，

报送人事处审批。由人事处审核通过后确定正式招聘计划，

统一对外发布学校教师招聘信息。 

（二）应聘申请及资格审核 

应聘者通过学校人才招聘系统提交个人申请；人事处集



中接收应聘简历后，将材料反馈给学院；学院根据进人计划，

结合应聘者的专业背景、学术业绩等条件，由相关专业的系

（所）主任会同拟进人团队教授进行审核，确定初选人员名

单并拟定试讲内容。  

（三）应聘者来院试讲面试 

学院通知初选人员准备相关应聘材料来院，采用板书讲

授和 PPT 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试讲面试，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 

（四）考核评议 

由学院师资选聘小组（由院长、书记、系所主任、教授

委员会相关学科成员、拟进团队教授等组成）对试讲人员的

教学科研能力及发展潜质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评议，投票表

决是否聘用。 

（五）心理健康测试 

对学院师资选聘小组决定的拟聘用者进行现场心理健

康测试。 

（六）学院推荐 

由系（所）主任、拟进团队教授共同商定拟聘用者拟进

教研室、讲授课程、聘期岗位任务及考核指标，并和拟聘用

者进行充分沟通交流，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后，填

写《师资招聘用人单位考核意见表》向学校推荐拟聘用人选。 

（七）健康体检 



经学校研究同意拟聘用人选后，学院通知其在我校校医

院进行健康体检。 

（八）办理聘用手续 

体检合格的拟聘用人员，办理来校工作的相关聘用手

续。 

第二条 对于重点建设团队迫切需求的非当年进人计划

之列的应聘者，经学院师资选聘小组考核确属优秀的人才，

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向学校人事处提交申请增加相关

学科专业的进人指标。 

第三条 受聘人员参加学院的年度考核,不合格者解除

聘用合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视为考核不合格，解除聘用合同：

发生严重教学事故者；缺乏团队协作精神，不能完成所在团

队分配的任务；违反学校有关规定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者；违反职业道德、学术道德规范等行为，或被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者。 

第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本办法未尽事项按

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进教师聘用管理办法（暂行）》（校

人发〔2014〕382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5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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